
《XX年应届毕业生进京审核回执》
审核意见证明
    

学生姓名：      ，学号： 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，为中山大学            （学院/系/附属医院/中心）        年应届非定向就业的毕业生。经确认，该生提供的《XX年毕业生进京审核回执》表内所填内容属实，该同学在校期间无违纪违法记录，未曾参加过任何非法组织，符合接收单位要求，同意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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